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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0052025018]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违法提供融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号）。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鄂处罚字[2026]7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4日披露的《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号）。

2026年3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6]5号），原文内容如下：

“当事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住所：湖北省武

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余磊，男，时任天风证券董事长，住址：上海市徐汇区。

王琳晶，男，时任天风证券董事、总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冯琳，女，时任天风证券常务副总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翟晨曦，女，时任天风证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许欣，男，时任天风证券副总裁、财务总监，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违法提供融资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

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

办理终结。

经查明，天风证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天风证券案涉股东及股东关联人情况

案涉期间，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第166号）

第八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以下简称2007

年《信披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82号，以下简称2021年《信披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代集团与人福

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上海天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天风证

券关联人，合并计算所持有股份后为天风证券第一大股东。

2021年4月，上市公司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股份）

通过定增成为天风证券持股1.41%的股东。根据2021年《信披办法》第六十二条第

四项，薛某作为文峰股份控股股东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文峰股份

的关联人。

案涉期间，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商贸）持有天风证券5%以上股份并间接控制武汉光谷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融资租赁），根据2018年修正《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六条第四项，光谷融资租赁为武汉商贸的关联人。此外，天风证券在2021年年

度报告中将光谷融资租赁披露为关联人。

二、天风证券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

（一）天风证券为股东当代集团提供融资

1.天风证券以自有资金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

2020年至2022年期间，天风证券在当代集团的要求下，通过子公司资金划转、

指定投资纾困项目、私募基金产品购买当代集团或其关联人发行的债券（以下简

称当代系债券）以及自营部门逆回购的方式累计为当代集团提供55.02亿元融资，



其中天风证券已收回52.53亿元，剩余2.49亿元已通过当代集团破产管理人或管辖

法院主张债权。

2.天风证券以管理的客户资产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

天风证券以管理的客户资产通过认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股东当代集团提

供10.12亿元融资；通过在一级市场购买当代系债券，为股东当代集团提供4.92亿

元融资；通过与2只私募基金开展当代系债券逆回购，为股东当代集团提供15.2亿

元融资。

（二）天风证券为股东武汉商贸的关联人光谷融资租赁提供融资

2021年，天风证券参与光谷融资租赁增资扩股，以股权意向金名义向武汉商

贸的关联人光谷融资租赁转款5亿元，形成为武汉商贸的关联人光谷融资租赁提供

融资。目前，天风证券已收回5亿元股权意向金。

（三）天风证券为股东文峰股份的关联人薛某提供融资

2021年，由天风证券及其子公司天睿物业为文峰股份的关联人薛某指定的相

关公司提供3亿元融资。目前，天风证券已收回3亿元融资。

三、天风证券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天风证券未按规定披露与当代集团关联交易，2020年至2022年年度报

告存在重大遗漏

1.天风证券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

告存在重大遗漏

天风证券通过子公司天风天睿、天睿物业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形成关联人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2021年，当代集团对天风证券形成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发生额分别为14.75亿元、6.95亿元，占天风证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7%、3.98%；截至2020年、2021年年末，当代集团占用余额分别为12.08亿元、

19.03亿元，占天风证券当期报告记载的净资产的6.92%、7.58%。截至2022年10月8

日，天风证券已收回当代集团占用本金及占用期间利息。

2.天风证券未按规定披露与当代集团其他类型关联交易，2020年至2022年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2020年，天风证券通过指定投资纾困项目1.28亿元、私募基金产品购买当代系

债券24.55亿元，合计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25.83亿元；通过当代集团子公司武汉天

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2.38亿元，形成天风证券与当代集团关联交易。



2021年，天风证券通过私募基金产品购买当代系债券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5亿

元；通过支付13亿元受让当代集团对薛某相关公司债权，形成天风证券与当代集

团关联交易。

2022年，天风证券通过自营部门逆回购的方式为当代集团提供2.49亿元融资，

形成天风证券与当代集团关联交易。

（二）天风证券未按规定披露与光谷融资租赁关联交易，2021年年度报告存

在重大遗漏

2021年，天风证券参与光谷融资租赁增资扩股，以股权意向金名义向光谷融

资租赁转款5亿元，形成天风证券与光谷融资租赁关联交易。

根据2014年修正《证券法》（以下简称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款第十二项、2019年修订《证券法》（以下简称2019年《证券法》）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2007

年《信披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二项、2021年《信披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

会公告[2017]17号）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5

号）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天风证券应当及时披露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交

易，但其未按规定披露，也未在2020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天风证券2020

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此外，2020年至2023年，天风证券发行13只债券。相关债券在募集说明书或

持续信息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涉及引用了2020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

上述违法事实，有天风证券公告、情况说明、合同文件、银行流水、当事人

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天风证券上述为当代集团、光谷融资租赁以及薛某提供融资的行

为违反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三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19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五条所述的违法行为；天风证

券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违反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2019年《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19年《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案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2019年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构成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所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余磊时任天风证券董事长，知悉并同意为案涉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

资以及天风证券通过当代集团子公司对外投资、向当代集团购买债权事项，仍在

2020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债券募集说明书上签字，是天风证券为其股东或

者股东关联人提供融资事项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琳晶时任天风证券董事、总裁，知悉当代集团对天风证券融资请求，仍在

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债券募集说明书上签字，是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冯琳时任天风证券常务副总裁，知悉当代集团对天风证券融资请求，参与部

分天风证券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事项，仍在2020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天风证券

为其股东或者股东关联人提供融资事项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相关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翟晨曦时任天风证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知悉当代集团对天风证券融资请

求，参与部分天风证券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事项，仍在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

及相关债券募集说明书上签字，是天风证券为其股东或者股东关联人提供融资事

项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许欣时任天风证券副总裁、财务总监，知悉并具体执行为案涉股东或者股东

的关联人提供融资以及天风证券通过当代集团子公司对外投资、向当代集团购买

债权事项；知悉并参与天风证券以管理的客户资产为当代集团提供融资事项，仍

在2020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债券募集说明书上签字，是天风证券为其股东

或者股东关联人提供融资事项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的行为，依

据2019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

1.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

2.对余磊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3.对许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4.对冯琳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

5.对翟晨曦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二、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依据2019年《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1.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元罚款；

2.对余磊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

3.对许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

4.对王琳晶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5.对翟晨曦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6.对冯琳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违法事实：

一、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

二、对余磊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罚款；

三、对许欣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罚款；

四、对翟晨曦给予警告，并处以330万元罚款；

五、对王琳晶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六、对冯琳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鉴于当事人余磊、许欣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2014年《证券法》第二百

三十三条、2019年《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2015年《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

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七项和2021年《证券

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余磊、许欣采取终身市

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

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

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

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

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或发

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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